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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內容

壹、貪瀆不法案例

貳、廉政倫理規範

參、利益衝突迴避法

肆、消費者保護宣導



貪瀆不法案例-不實填載勘查報告表，協助詐領災害補助金

案
例
概
述

甲承租土地從事農作，明知承租之土地尚未種植農作物，竟利用 A 鄉於
颱風來襲後，中央主管機關列為得申請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地區之機
會，基於詐欺取財動機，向A公所詐稱，承租土地所種植之香瓜因颱風而
受災，申請災損補助。

乙為 A 公所公務員，與甲為舊識，該次風災經指派為災損勘查人員。甲
所申請案件係屬乙之勘查轄區，乙明知實際至現場勘查甲之承租土地時，
並無種植農作物跡象，卻未攝影存證，且竟於勘查報告表上，不實填載
甲有種植香瓜而受災，並核定其受災率，導致不知情之縣政府與農委會
承辦人員均陷於錯誤，誤認為甲承租之土地確有因颱風來襲而受災，而
撥給甲補助金。



貪瀆不法案例-不實填載勘查報告表，協助詐領災害補助金

風
險
評
估

1、勘查認定標準不一:
農作物災損勘查多仰賴基層人員，相關人員如欠缺農業專業知識，缺
乏經驗，易使災害受損情形認定不同，標準不一，甚或逾越裁量，導
致不同勘查人員對同樣事物有不同裁量決定。

2、實地勘察缺乏監督機制:
天然災害造成大區域農損，惟相關勘查工作礙於時效，由單人完成認
定，決定是否核准救助，無相互監督機制，易發生專攬獨權之流弊。

1、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2、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文書罪。
3、刑法第339條詐欺取財罪。
4、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4款圖利罪。

相
關
法
令



貪瀆不法案例-不實填載勘查報告表，協助詐領災害補助金

防
治
措
施

1、落實災損抽查作業
抽查作業應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 12 條與「農產業天然災害救助作業要
點」第 5 點第 3 項之規定辦理，抽查案件之抽選比率按該管轄區申請案件總數，
以隨機抽選方式辦理，藉由抽查稽核制度，可有效防範稽查不實之情事。

2、現場勘查影像存證
勘查人員應依「農產業天然災害救助作業要點」規定，確實勘查田區之災損情形，
並以攝影、照相或數位化工具先行影像存證，另得以科技工具輔助勘查，作為後續
核予救助金之佐證資料。

3、定期辦理勘查人員實務訓練
勘查人員應熟稔天然災害相關法令、程序，對於農作物之耕作成長應具備專業新知，
尤其實務經驗傳承甚為重要，主辦單位應定期實施專業實務訓練講習，以提高勘災
之客觀性與正確性，維護受災農民權益。

4、以不實資料申請補助者落實下次不予補助規定
針對有誤導勘查人員勘查與申報受災地點不符之地點或受災地點未實際作農業生產
使用、實際受災項目與申報受災項目不符之農民造冊列管，並依「農業天然災害救
助辦法」第 12-1 條規定，於下次發生天然災害救助時，不予補助。



廉政倫理規範-違法或不當之請託關說應登錄

案
例
概
述

甲機關於106年3月間辦理「○○掃描儀」採購案，由乙公司以低於底價
60%之價格得標，惟乙公司嚴重逾期履約且未能提出符合延長履約之正當
事由，並多次以舊品交貨，且被甲機關拒絕。乙公司經理A即透過民意代
表B向甲機關首長C表達關切之意，希勿解除契約並延長履約期限。

甲機關首長C接獲此請託關說後，立即知會政風機構，並召集相關單位
研商處理方式，仍決定依照合約規定於106年11月解除契約，並婉轉回
覆民意代表B。若C因B之關說，在無正當理由情形下，違反契約條款同
意乙公司延長履約期限，使廠商因而獲得不法利益，恐將觸犯「貪污
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嫌。

處
理
情
形



利益衝突迴避法-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Q&A

Q1

採購案決標前事業團體尚非本法規範之關係人，但於決標後該事業團體
因負責人變更而成為本法所規範之關係人，是否需要請該事業團體補正
事前揭露表？

採購案投標時及決標時，該事業團體既非本法所稱之關係人，嗣於決
標後該事業團體始為本法之關係人，並無本法第14條第2項事前揭露及
事後公開義務，故尚無需補正事前揭露表。

A



利益衝突迴避法-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Q&A

Q2
A 民意代表為某公司之董事，該公司投標受該民意代表監督機關採購案
時為 A 民意代表之關係人，惟該採購案決標時A民意代表已卸任，此時
該機關是否仍需踐行事後公開程序?

如某公司投標時屬A民意代表之關係人，自應依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
然若 A 民意代表在採購案決標時已卸任，則某公司於交易成立時已非
A民意代表之關係人，機關自無庸依本法第14條第2項辦理事後公開。

A



消費者保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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